转发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加强我市

单位产住宅房屋管理意见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加强我市单位产住宅房屋管理的意见》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自2012年4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〇一二年二月七日

关于加强我市单位产住宅房屋管理的意见

　　为加强单位产住宅房屋的管理，保障广大群众的居住使用安全，根据《天津市房屋安全使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现就加强全市单位产住宅房屋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落实房屋管理责任

　　（一）各区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单位产住宅房屋的行政管理，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房屋管理规定进行监督检查。

　　（二）各产权单位要设置或指定专门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管房人员，负责单位产房屋的经营管理和维修养护，在业务上接受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贯彻执行我市有关房屋管理政策规定，提升管理手段和水平。

　　（三）各产权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要督促和协调本系统内各单位管理好、维修好房屋，不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维护社会稳定。

　　二、深化房屋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房屋安全使用管理

　　（一）各产权单位要积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继续深化房屋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把房屋经营管理与主业分离，实行独立经营，大力推行房屋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

　　（二）存量房屋较多、管理水平高的产权单位，应当组建专业化的经营管理部门，实现规模经营，并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到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经营单位备案手续。

　　（三）存量房屋少、管理薄弱或者无能力管理的产权单位，可将房屋委托或者移交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已备案的房屋租赁经营管理单位（以下统称房屋经营管理单位）管理，双方本着互利原则签订托管或者移交协议。各区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要帮助产权单位协调办理托管或移交手续，产权单位、房屋经营管理单位要共同做好承租人的工作，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四）各产权单位和房屋经营管理单位要坚决贯彻以租养房的原则，严格执行本市公有房屋租金标准，不得以任何理由放弃对公有房屋的管理。按照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租金使用管理规定和公房修缮范围，对经营管理的房屋进行维修养护，保持房屋建筑结构和共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确保住用安全。

　　各区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要推动产权单位和房屋经营管理单位加强房屋维修，督促制定维修计划，监督检查房屋维修落实情况。对群众反映强烈、长期只收租不修房的产权单位和房屋经营管理单位，按照《天津市房屋安全使用管理条例》和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加强对无人管理房屋的治理，确保群众居住安全

　　各区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各产权单位在住房普查和全市既有房屋安全普查的基础上，对无人管理的单位产住宅房屋进行登记造册，逐一落实管理责任。

　　（一）产权单位故意逃避管理责任只收租不修房或者不收租不修房的，各区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要责令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产权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要负责督促整改，落实房屋管理责任。

　　（二）对因原单位破产、经营期满、撤销等各种历史原因形成无人管理的房屋，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应当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上级主管部门确实无能力管理的，可以办理托管或移交，并承担相应的托管或移交费用。无上级主管部门或无法查找上级主管部门的，在妥善解决历史欠账、配套问题，落实移交管理费用后，移交给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纳入国有直管公房进行管理。

　　（三）无人管理的房屋移交时，由房屋所在地的区、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在本市主要报纸上公告，公告三个月期满无异议的，由政府接管，移交房屋所在地的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纳入国有直管公房进行管理。

    根据《天津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2007年市人民政府令第125号）规定，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房管局关于加强我市单位产房屋行业管理意见的通知》（津政发〔2002〕75号）超过有效期限，已经废止。本意见自2012年4月1日起施行，2017年3月31日废止。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二○一一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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